[bookmark: _GoBack]关于2016年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系列
高级职务评聘工作的通知

各院系、各单位：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文件精神和学校工作安排，近期将进行2016年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系列高级职务评聘工作，为落实《教育部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精神，结合我校具体情况，对申报人员要求如下：
1、教育管理研究系列人员资历条件如下，其他任职要求见苏职称（2009）15号（教育管理）文：
研究员岗位：聘为五级（正处）及以上职位人员或任副处长五年以上或任六级职员八年以上；
副研究员岗位：聘为六级（副处）及以上职位人员或任七级职员五年以上，其中具有博士学历的可放宽至任七级职员三年以上。
2、思想政治教育岗位为专职辅导员申报，任职要求请见苏职称（2009）15号（思政）文。
请各单位根据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有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正在专职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工作且每年考核合格的人员组织申报。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3年全省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通知》（苏教师[2013]2号）精神，自2013年起，申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不需提供基础理论课程考试成绩证明。申报人提供的代表作须是2016年12月31日以前公开发表或正式出版的，科研成果须是2016年12月31日以前通过鉴定、已经完成准予结题的。
工作安排如下：
一、个人申报，提交申报材料
1、《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2份）。
2、江苏省高校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情况简表（A3大小，一式13份）。
3、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4、在中国期刊网上查询的任现职以来发表的论文清单（须社科处盖章）。
5、任现职以来论文、论著代表作（原件，须为一作，在目录中标出本人撰写论文的题目，正高级不超过10种，副高级不超过8种）。
6、任现职以来独立起草的管理文件（不超过5种）。
7、送审代表作：必须不少于3篇（部），可交复印件，复印件需含刊物的封面、目录、正文、封底，连同《江苏省高校教师高级职务申报人员代表作同行专家鉴定表》，按套分别装入档案袋，报送5套。
个人申报截止时间：4月19日前
二、单位民主测评、材料审核与人选推荐
1、思政教师教学考核（教育管理系列不需要）
2、工作业绩民主测评（不少于15人）
3、思想政治表现考核
4、综合考核意见审核
5、填报单位推荐意见
单位材料提交截止时间：4月26日前
三、成果材料展示
时间：5月3日－5月7日
地点：仙林校区行政北楼509

本次聘评工作仍采用到会述职形式，述职时间6分钟（提供PPT），述职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附件：
1、 民主评议考核情况表
2、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新）
3、 南京大学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代表作同行专家鉴定表
4、 简表
5、 苏职称〔2009〕15号（思政）
6、 苏职称〔2009〕15号(教育管理）

人力资源处
2017年4月11日
